
深福发改函〔2022〕35 号

关于对深圳市福田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
提案第 20220211 号会办意见的复函

区政数局：

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提案第 20220211 号《全面释放数

据要素和区块链的创新动能，推动福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

展》收悉。经认真研究，现将我局关于“建议一：着力形成

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的制度框架体系，进一步激发数据生产要

素活力”的回复意见提供贵局参考：

一、我市关于数据流动的制度、规则体系研究工作由市

发改委牵头，我区将积极配合研提意见建议。

二、目前深圳大数据交易平台已落户河套合作区联合金

融大厦，并于 2021 年底注册成立了实体——“深圳数据交

易有限公司”。截至今年 5 月，深数交已实现“四个领先”：

一是交易金额，目前已撮合 215 笔数据交易，累计交易金额

3.15 亿元，遥遥领先国内其他数据交易所；二是数据商数量，

目前交易所注册数据商达 55 家，数量全国领先；三是跨境

数据流通，深数交于今年 5 月完成全国首笔跨境交易，即数

库科技与知名海外头部资产管理企业就“数库 SmarTag 新闻

分析数据产品”达成交易。四是产业平台，成立了国内首个

国际化自主可控隐私计算开源社区——“开放群岛”，未来

将成为能聚合产业链多方主体共同创新的开放环境。

三、我局正积极谋划建设数据要素市场全生态产业园，



依托深数交公司、粤港澳大数据研究院资源优势，集聚数据

商、数据要素产业链上下游、数据要素市场服务机构及相关

行业协会、科研平台，共建良好产业生态，助力打造国家级

数据要素市场示范区。

专此复函。

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

2022 年 7 月 21 日


